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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
身份证号码：
住所：
联系人：
联系方式：

乙方：
身份证号码：
住所：
联系人：
联系方式：

甲乙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规，就甲方向乙方赠与事宜，签订本合同以共同遵守。
一、赠与股权信息
1.甲方同意将甲方持有的下列股权（以下称“该股权”）赠与给乙方：
公司名称：  
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  
股权比例：  
对应出资额：  
上述股权以下称“该股权”；上述公司以下称“公司”。
二、费用负担
1.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价款。
2.本次赠与如涉及相关税费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三、权益转移及相关手续
1.自本合同生效后的30日内，甲乙双方应配合公司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。
2.自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，该股权所产生的分红（含截至股权变更登记日的未分配利润）及收益即归乙方所有。
四、陈述与保证
1.该股权出资情况：该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  元（￥  元），实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  元（￥  元）。剩余未出资部分的出资义务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2.甲方确认具有对该股权的完整的所有权与处分权。
五、本赠与合同不附义务。
六、赠与的撤销
1.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撤销赠与： 　　
（1）严重侵害甲方或者甲方的近亲属；　　
（2）对甲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； 　　
（3）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（如有）。 　　　
2.因乙方的违法行为致使甲方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，甲方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有权撤销赠与。
3.甲方依据法律或合同约定撤销赠与时，乙方应将股权立即归还给甲方并变更到甲方名下，乙方已经收取的该股权的分红应退还给甲方；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4.关于任意撤销权的特别约定：
在该股权未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之前，甲方有权撤销赠与。 
七、附则
1.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合同各方各执一份。各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本合同经各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。

签订时间：    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

甲方（签名）：

乙方（签名）：

附件：声明
下列单位（个人）对  将其持有的  公司股权赠与给  不持异议，不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，将配合办理相关手续。
特此声明。

签名或盖章：  
 
时间：    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[image: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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